


附件 1

2026 年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（黑龙江赛区）

初中年龄段暨 2026 年黑龙江省足协青少年

足球锦标赛乙组/丙组竞赛规程

根据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赛事组织工作方案》与《中国青

少年足球联赛地方赛事组织指导原则》要求，黑龙江省教育厅、

黑龙江省体育局、黑龙江省足球协会决定联合举办 2026 年中国

青少年足球联赛（黑龙江赛区）初中年龄段暨 2026 年黑龙江省

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乙组/丙组竞赛:

一、比赛时间、地点

比赛时间：另行通知

比赛地点：另行通知

二、参赛办法

1、面向初中年龄段的全体青少年，不对参赛球员、球队设

置参赛壁垒，俱乐部青训梯队、社会青训机构、体校代表队、学

校代表队等青少年球队都可以报名参赛。

2、组别设置

组别:男 U13（男子丙组）、男 U15（男子乙组）、女 U15（女

子乙组）。

U13（男子丙组）：出生日期需在 2013 年 1 月 1 日以后；

U15（男子乙组）：出生日期需在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



12 月 31 日。

U15（女子乙组）：出生日期需在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

12 月 31 日。

U15（男子乙组）由 2025-2026 年度黑龙江省足协青少年足

球俱乐部联赛男子乙组参赛球队报名参加。

U15（女子乙组）由 2025-2026 年度黑龙江省足协青少年足

球俱乐部联赛女子乙组参赛球队报名参加。

U13（男子丙组）省内球队可自由报名。

3、参赛球员一个赛季内只能参加一个组别的赛事。

4、以出生年份计算参赛组别。以二代身份证、学籍证明、

会员协会注册备案、历史参赛记录等作为年龄段认定的主要依据。

港、澳、台青少年球员持来往内地（大陆）通行证并在内地（大

陆）就读，可代表球队参赛。对于经核实出现球员年龄造假的行

为，将根据相关规定进行处理。涉及造假的球队直接取消参赛资

格。

5、比赛为一次性报名，各队报名单一经确认不得更改，未

报足名额不得补报。

6、报名

（一）报名流程

（1）登录足球中国 APP 进行报名信息填报与报名材料提交，

报名材料中包括赛风赛纪承诺书（需加盖报名单位公章）；球员

二代身份证；球员学籍证明；球员保险；球员心脏彩超报告；教



练员等级执照；综合应急急救证书。

（2）报名结束后,组委会将根据资格审核情况，确定参赛球

队。

（3）组委会有权根据报名情况，对赛程设置进行调整。

（二）报名要求

（1）球队全名称由球队所在地市+球队主体名称。

（2）参赛运动员必须在中国足协信息化平台注册（运动员

注册单位必须和参赛单位一致）。

（3）参加本次比赛运动员必须具备黑龙江省连续 12 个月户

籍或学籍（2025 年 5 月 31 日当日及之前转入）。

校园足球俱乐部以户籍参赛的球员，需要同时提供学籍，其

学籍必须在同一所学校。

青训机构参赛队的球员以学籍参赛的球员，学籍必须在同一

市（地）的行政辖区内。

所有参赛队伍中以学籍参赛的球员，须提交参赛球员就读学

校电子学籍下载件（学籍状态需为在校状态），加盖学校公章，

学校主要负责人签字。

（4）球队报名时须提交县级或二级乙等以上综合医院 2026

年 1 月 1 日后出具的心脏彩超报告，以证明报名球员的健康状况

适合参加足球比赛。

（5）球队应为报名单内所有人员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（体

育运动类），保险有效期应覆盖本次比赛的各阶段，并对所有人



员在参加全部活动中的健康负责。

（6）球队官员需报领队 1 人、主教练 1 人（持有中国足球

协会 D 级教练员以上执照）、助理教练 0-2 人（持有黑龙江省足

球协会 E 级教练员以上执照）、队医 1 人（持有医师资格证明或

应急急救证书），参赛球员不得多于 25 人，不得少于 16 人，报

名球员中至少包括 2 名守门员。

（7）因违反赛场纪律受到各级体育部门或项目委员会处罚

仍在停赛期间的球员、教练员、球队官员、球队工作人员不得以

任何身份报名参赛。

（8）球队报名时，须申报两套深、浅不同颜色的比赛服装

（含上衣、短裤、袜子）。球员报名时的球衣号码应自 1 号起连

续排列，1 号必须为守门员。

（9）报名资格发生争议时，组委会有权暂不接受该球员报

名。

（10）凡报名参赛的代表队须一次性缴纳赛风赛纪保证金

3000 元，比赛结束后无违法违规行为将全额退回。

三、竞赛办法

1、抽签办法

实行现场抽签的方式。

2、比赛时间

（1）U13（男子丙组）组全场比赛为 70 分钟，上、下半时

各 35 分钟，中场休息不超过 15 分钟。



（2）U15（男子乙组）组全场比赛为 80 分钟，上、下半时

各 40 分钟，中场休息不超过 15 分钟。

（3）U15（女子乙组）组全场比赛为 80 分钟，上、下半时

各 40 分钟，中场休息不超过 15 分钟。

3、决定名次办法

每队胜一场得 3 分，负一场得 0 分；点球决胜获胜积 2 分，

负积 0 分；同一阶段全部比赛完成后，积分多者名次列前；如果

两队或两队以上积分相等，依下列顺序排列名次：

（1）积分相等队之间相互比赛积分多者，名次列前；

（2）积分相等队之间相互比赛净胜球多者，名次列前；

（3）积分相等队之间相互比赛进球数多者，名次列前；

（4）积分相等队在同一阶段全部比赛中净胜球数多者，名

次列前；

（5）积分相等队在同一阶段全部比赛中进球总数多者，名

次列前；

（6）公平竞赛积分高者列前（红黄牌减分，每张黄牌减 1

分，每张红牌减 3 分）；

（7）如仍相等，以抽签办法决定名次。

4、初中年龄段 U13、U15 组进行十一人制比赛。

5、每场比赛必须决出胜负，如在规定比赛时间内打平，则

直接以互罚点球的办法决出胜负。

四、竞赛规则与规定



1、比赛以国际足球理事会最新版十一人制《足球竞赛规则》

为准则。

2、执行组委会制定的赛事文件和根据赛事中出现的问题做

出的其他规定和通知。

3、执行黑龙江省足球协会制定的最新《黑龙江省足球协会

纪律准则》。

4、在每场比赛中，替补球员为 9 人，最多可换 6 人，被替

换下场球员不得重新被换上场，比赛进行中只允许换人 3 次（中

场休息时换人不计次数）。

5、每场比赛前 45 分钟，参赛球队提交《上场球员名单》，

并将所有可能上场队员身份证件原件提交比赛监督。

6、替补席具体要求如下：

（1）只有球队正式报名官员（领队、教练员、队医）， 才

能在替补席就座，比赛期间应佩带替补席官员证件（如有）。

（2）管理好本队替补席的秩序是球队领队的职责之一。如

本队替补席人员违纪，球队领队负管理不善的责任，并有可能受

到纪律委员会的处罚。

（3）替补席和技术区域严禁吸烟（请同时遵守体育场有关

公共区域禁烟的规定）。

（4）技术区域内不允许使用电子设备进行战术指挥，但决

不允许作为他用。

（5）第四官员席面向场地方向的左侧替补席为主队席位，



右侧替补席为客队席位。

（6）替补席内人员服装的颜色须与双方比赛队员的比赛服

颜色有明显的区别。

（7）技术区内每次只能有 1 人起立指挥比赛，如为外籍教

练员可跟随 1 名翻译（翻译工作完成后需及时就坐）。

（8）因红牌或受纪律处罚被停赛的教练员、球员或官员不

得进入替补席和竞赛区域。如上述人员不执行此条款，则所属运

动队将被视为退出比赛并将受到相应的纪律处罚。

7、如果比赛双方有一方上场比赛球员少于 7 人，则比赛将

被放弃，在此种情况下，组委会将对产生的后果做出最终决定。

8、所有场地设施及器材配备应符合《足球竞赛规则》的规

定；比赛使用 5 号球，气压 0.6-0.9 个海平面大气压力。

五、比赛服装装备

1、参赛球队服装装备必须遵从国际足联理事会最新《足球

竞赛规则》的规定。

2、不得佩带普通眼镜上场比赛，允许带运动型眼镜。

3、参赛球队必须上报两套颜色不同的比赛服（1 套深颜色

和 1 套浅颜色），队长佩戴队长袖标。

4、比赛服装号码必须与报名表一致，不得更改、无号。

5、守门员的比赛服装颜色必须与其他球员服装颜色有明显

区别。

6、比赛必须佩戴护腿板，球员可穿固钉、多钉、皮质足球



鞋，禁止穿金属钉足球鞋。

六、比赛日程安排

1、比赛日程由组委会制定，参赛球队必须严格遵守。

2、参赛球队因特殊原因，调整原定赛程，应征得对方参赛

球队及组委会同意。

七、竞赛礼仪规定

赛前、赛后采用握手仪式竞赛礼仪。

八、比赛弃权和罢赛

1、有未报名、或未通过资格审查、或处在停赛期、或正在

诉讼过程中尚未被允许参赛的球员代表某队参加了比赛，该球队

此场比赛按弃权处理。

2、超过赛程规定的时间 15 分钟未到达比赛场地或达不到比

赛最少人数要求，该球队此场比赛按弃权处理。

3、弃权的处理：

（1）一方球队比赛弃权，另一方球队以 3:0 获胜，如果比

赛实际比分超过 3:0 ，则以当时实际结果为准；

（2）双方球队比赛弃权，本场比赛均无成绩，计 0 分。

4、有下列情况之一属罢赛：

（1）并非因组委会认可的不可抗拒的原因，且未获得组委

会批准，未参加竞赛赛程规定的比赛；

（2）拒绝按照组委会安排参加补赛或改期的比赛；

（3）拒绝按照裁判员要求，在 5 分钟内恢复中断的比赛或



者在比赛结束前擅自离开比赛场地；

（4）中途退出比赛。

5、罢赛球队所有比赛的比分均计对方 3:0 获胜（无论比赛

是否已经进行），如果比赛实际比分超过 3:0，则以当时实际结

果为准。

6、由于罢赛所引起的全部责任由该球队承担。

7、纪律委员会可参照《黑龙江省足球协会纪律准则》和《全

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竞赛违规处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做出进一步处罚。

8、在遭遇不可抗力情况下，组委会可依据相关规定采取一

切其认为必要的措施和行动。

九、中止比赛

如因任何不可抗力因素或者其它任何原因，包括但不限于：

比赛场地不适宜比赛、天气原因、照明灯故障等事故，在正常比

赛时间结束之前，裁判员认为应中止比赛，则应当随后采取以下

措施：

1、比赛将被暂停 30 分钟，以等待情况得到有效改善后将比

赛重新开始，除非裁判员认定比赛可以提前重新开始。

2、比赛被暂停 30 分钟后，如果裁判员认为再延长一段时间

可恢复比赛，则可再延长 30 分钟。如果第二个 30 分钟后 比赛

仍不能恢复，裁判员必须宣布中止该场比赛。

3、在中止比赛情况下，组委会应在裁判员做出中止比赛决

定后 4 小时内决定比赛中止时的结果是否有效，或在考虑体育精



神及组织等因素前提下，决定是否进行补赛或重赛。

4、不可对本规程此条款提出申诉。

5、如果因不可抗力，比赛被宣布中止，此比赛应优先考虑

择期完成剩余的比赛时间，而不是重赛全场比赛，被中止时的比

分等情况依然有效。当组委会决定将比赛恢复完成时，具体应遵

循如下原则：

（1）比赛从原被中止时的比赛时点恢复，恢复时所有场上

球员、替补球员要与比赛被中止时一致。

（2）不能对替补球员名单中的球员进行增加、更换。

（3）不能增加可换人的次数。

（4）比赛的红、黄牌依然有效，被罚出场的人员依然不能

重新回到比赛场地参加比赛。

（5）所有与此比赛有关的其他处罚依然有效。

（6）恢复比赛的时间（在随后可预见的时间）与比赛地点

由组委会决定。

（7）由此可能产生的一切后续问题由主办方决定。

十、比赛取消

如果比赛由于不可抗力因素或者其它任何原因，包括但不限

于：比赛场地不适宜比赛、天气原因、照明灯故障等事故， 而

使比赛无法正常开始，则应随后采取以下措施；

1、决定重新安排本场比赛前，比赛将被推迟 30 分钟，除非

裁判员认定比赛可以提前开始。



2、如果裁判员认为再延长一段时间比赛即可开始，则可再

至多延长 30 分钟。如果第二个 30 分钟结束后比赛仍未开始，裁

判员必须宣布取消该场比赛。

3、在取消比赛的情况下，组委会应在裁判员做出取消比赛

决定后 4 小时内，在考虑体育精神及组织等因素前提下，决定是

否重新安排比赛，或是否采取其他必要行为，或决定延续该比赛。

除非纪律委员会做出其他决定，否则与该场比赛相关的措施依然

有效。

4、不可对本规程此条款提出申诉。

十一、奖励

1、比赛全部结束后，获得前三名的球队颁发奖杯与奖牌。

2、按照各组别报名情况，按比例评选各组别公平竞赛球队、

最佳射手、最佳守门员、最佳教练员、最佳裁判员。

十二、比赛监督

比赛监督由组委会指派，代表组委会按照相关规定和要求进

行赛前筹备和协调，对赛区工作和比赛全过程进行监督和指导。

十三、裁判长和裁判员

裁判长、裁判员依据黑龙江省足球协会裁判委员会制定的

《裁判员选派管理办法》进行选派。裁判员参加裁判工作，必须

遵守黑龙江省足球协会相关规定。

十四、比赛运营

1、赛事省足协统一运营。



2、承办方承担整体运营费用（包括会议、场租、安保、医

疗、宣传等）。

3、本次赛事为封闭性赛会制比赛，参赛球队需统一按照组

委会安排食宿，如私自离开赛区，组委会有权取消该队比赛资格，

情节严重的组委会将按照相关条例进行追加处罚。

4、参赛单位承担参赛队伍官员、球员保险费用、食宿、交

通和其他保障等的相关费用和其他可能的费用。

十五、红黄牌及停赛

1、在整个赛事中，同一名球员被出示黄牌累计 2 次，自动

停赛 1 场；球员第 1 次被出示红牌，自动停赛 1 场，红黄牌罚金

将重复累计，第 2 次被出示红牌，处停赛 2 场，第 3 次及以上

被出示红牌，处停赛 4 场。1+1 黄牌产生的红牌按红牌计，同时

此 2 张黄牌不计入累计黄牌。

2、黄牌、红牌和纪律处罚发生的停赛计入下一阶段的比赛。

3、被出示红牌的球员和球队官员必须离开替补席。

4、如有轮空、补赛或比赛场次日期调整，自动停赛按时间

顺序执行。如省足协纪律委员会针对相关情况做出加重或减轻处

罚的决定，以纪律委员会的决定为准。

十六、纪律处罚

1、赛会中违规违纪行为和事件，由纪律委员会根据比赛监

督、裁判长、裁判员的报告或其它视频材料等进行处理。

2、如果纪律委员会认为存在违规行为，则有权在无比赛监



督、裁判长、裁判员报告时启动调查程序。

十七、球员或官员使用暴力

在赛区，包括但不限于比赛场地、更衣室、训练场地和下榻

酒店，被裁判员或比赛监督报告的任何球员或官员的违反纪律行

为和暴力行为，将由组委会纪律委员会依照相关规程和规定进行

处理，并将处理结果上报主办方。

十八、仲裁

1、凡涉及主办单位、球队、球员、赛事官员的赛事相关纠

纷，须 24 小时内主动、快速、协商处置。

2、提请申诉时，须提交经领队签字盖章的申诉报告及完整

详实的举证材料；申诉处理结果将以邮件方式予以书面回复。

3、若对申诉处理结果存有异议，可依据相关规章制度及规

定程序提请仲裁。

十九、《规程》认可

提交报名单视为对本《规程》认可，必须无条件履行和遵守

各项条款；如果对本规程有疑义或不认可，可放弃本次比赛。

二十、未尽事宜

本规程解释权归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黑龙江省赛事办公室。

未尽事宜和由于不可抗力造成的事件由大赛组委会做出决议，该

决议为最终决议。



附件 2

2026 年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（黑龙江赛区）

高中年龄段暨 2026 年黑龙江省足协青少年

足球锦标赛甲组竞赛规程

根据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赛事组织工作方案》与《中国青

少年足球联赛地方赛事组织指导原则》要求，黑龙江省教育厅、

黑龙江省体育局、黑龙江省足球协会决定联合举办 2026 年中国

青少年足球联赛（黑龙江赛区）高中年龄段暨 2026 年黑龙江省

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甲组竞赛:

一、比赛时间、地点

比赛时间：另行通知

比赛地点：另行通知

三、参赛办法

1、组别设置

组别:男子甲组、女子甲组。

男子甲组：2008 年 1 月 1 日-2010 年 12 月 31 日；

女子甲组：2008 年 1 月 1 日-2010 年 12 月 31 日。

男子甲组由 2025-2026 年度黑龙江省足协青少年足球俱乐

部联赛男子甲组参赛球队报名参加。

女子甲组由 2025-2026 年度黑龙江省足协青少年足球俱乐

部联赛女子甲组参赛球队报名参加。



2、参赛球员一个赛季内只能参加一个组别的赛事。

3、以出生年份计算参赛组别。以二代身份证、学籍证明、

会员协会注册备案、历史参赛记录等作为年龄段认定的主要依据。

港、澳、台青少年球员持来往内地（大陆）通行证并在内地（大

陆）就读，可代表球队参赛。对于经核实出现球员年龄造假的行

为，将根据相关规定进行处理。涉及造假的球队直接取消参赛资

格。

4、比赛为一次性报名，各队报名单一经确认不得更改，未

报足名额不得补报。

5、报名

（一）报名流程

（1）登录足球中国 APP 进行报名信息填报与报名材料提交，

报名材料中包括赛风赛纪承诺书（需加盖报名单位公章）；球员

二代身份证；球员学籍证明；球员保险；球员心脏彩超报告；教

练员等级执照；综合应急急救证书。

（2）报名结束后,组委会将根据资格审核情况，确定参赛球

队。

（3）组委会有权根据报名情况，对赛程设置进行调整。

（二）报名要求

（1）球队全名称由球队所在地市+球队主体名称。

（2）参赛运动员必须在中国足协信息化平台注册（运动员

注册单位必须和参赛单位一致）。



（3）参加本次比赛运动员必须具备黑龙江省连续 12 个月户

籍或学籍（2025 年 5 月 31 日当日及之前转入）。

校园足球俱乐部以户籍参赛的球员，需要同时提供学籍，其

学籍必须在同一所学校。

青训机构参赛队的球员以学籍参赛的球员，学籍必须在同一

市（地）的行政辖区内。

所有参赛队伍中以学籍参赛的球员，须提交参赛球员就读学

校电子学籍下载件（学籍状态需为在校状态），加盖学校公章，

学校主要负责人签字。

（4）球队报名时须提交县级或二级乙等以上综合医院 2026

年 1 月 1 日后出具的心脏彩超报告，以证明报名球员的健康状况

适合参加足球比赛。

（5）球队应为报名单内所有人员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（体

育运动类），保险有效期应覆盖本次比赛的各阶段，并对所有人

员在参加全部活动中的健康负责。

（6）球队官员需报领队 1 人、主教练 1 人（持有中国足球

协会 D 级教练员以上执照）、助理教练 0-2 人（持有黑龙江省足

球协会 E 级教练员以上执照）、队医 1 人（持有医师资格证明或

应急急救证书），参赛球员不得多于 25 人，不得少于 16 人，报

名球员中至少包括 2 名守门员。

（7）因违反赛场纪律受到各级体育部门或项目委员会处罚

仍在停赛期间的球员、教练员、球队官员、球队工作人员不得以



任何身份报名参赛。

（8）球队报名时，须申报两套深、浅不同颜色的比赛服装

（含上衣、短裤、袜子）。球员报名时的球衣号码应自 1 号起连

续排列，1 号必须为守门员。

（9）报名资格发生争议时，组委会有权暂不接受该球员报

名。

（10）凡报名参赛的代表队须一次性缴纳赛风赛纪保证金

3000 元，比赛结束后无违法违规行为将全额退回。

三、竞赛办法

1、抽签办法

实行现场抽签的方式。

2、比赛时间

（1）男子甲组全场比赛为 90 分钟，上、下半时各 45 分钟，

中场休息不超过 15 分钟。

（2）女子甲组全场比赛为 90 分钟，上、下半时各 45 分钟，

中场休息不超过 15 分钟。

3、决定名次办法

每队胜一场得 3 分，负一场得 0 分；点球决胜获胜积 2 分，

负积 0 分；同一阶段全部比赛完成后，积分多者名次列前；如果

两队或两队以上积分相等，依下列顺序排列名次：

（1）积分相等队之间相互比赛积分多者，名次列前；

（2）积分相等队之间相互比赛净胜球多者，名次列前；



（3）积分相等队之间相互比赛进球数多者，名次列前；

（4）积分相等队在同一阶段全部比赛中净胜球数多者，名

次列前；

（5）积分相等队在同一阶段全部比赛中进球总数多者，名

次列前；

（6）公平竞赛积分高者列前（红黄牌减分，每张黄牌减 1

分，每张红牌减 3 分）；

（7）如仍相等，以抽签办法决定名次。

4、男子甲组、女子甲组组进行十一人制比赛。

5、每场比赛必须决出胜负，如在规定比赛时间内打平，则

直接以互罚点球的办法决出胜负。

四、竞赛规则与规定

1、比赛以国际足球理事会最新版十一人制《足球竞赛规则》

为准则。

2、执行组委会制定的赛事文件和根据赛事中出现的问题做

出的其他规定和通知。

3、执行黑龙江省足球协会制定的最新《黑龙江省足球协会

纪律准则》。

4、在每场比赛中，替补球员为 9 人，最多可换 6 人，被替

换下场球员不得重新被换上场，比赛进行中只允许换人 3 次（中

场休息时换人不计次数）。

5、每场比赛前 45 分钟，参赛球队提交《上场球员名单》，



并将所有可能上场队员身份证件原件提交比赛监督。

6、替补席具体要求如下：

（1）只有球队正式报名官员（领队、教练员、队医）， 才

能在替补席就座，比赛期间应佩带替补席官员证件（如有）。

（2）管理好本队替补席的秩序是球队领队的职责之一。如

本队替补席人员违纪，球队领队负管理不善的责任，并有可能受

到纪律委员会的处罚。

（3）替补席和技术区域严禁吸烟（请同时遵守体育场有关

公共区域禁烟的规定）。

（4）技术区域内允许使用电子设备进行战术指挥，但决不

允许作为他用。

（5）第四官员席面向场地方向的左侧替补席为主队席位，

右侧替补席为客队席位。

（6）替补席内人员服装的颜色须与双方比赛队员的比赛服

颜色有明显的区别。

（7）技术区内每次只能有 1 人起立指挥比赛，如为外籍教

练员可跟随 1 名翻译（翻译工作完成后需及时就坐）。

（8）因红牌或受纪律处罚被停赛的教练员、球员或官员不

得进入替补席和竞赛区域。如上述人员不执行此条款，则所属运

动队将被视为退出比赛并将受到相应的纪律处罚。

7、如果比赛双方有一方上场比赛球员少于 7 人，则比赛将

被放弃，在此种情况下，组委会将对产生的后果做出最终决定。



8、所有场地设施及器材配备应符合《足球竞赛规则》的规

定；比赛使用 5 号球，气压 0.6-0.9 个海平面大气压力。

五、比赛服装装备

1、参赛球队服装装备必须遵从国际足联理事会最新《足球

竞赛规则》的规定。

2、不得佩带普通眼镜上场比赛，允许带运动型眼镜。

3、参赛球队必须上报两套颜色不同的比赛服（1 套深颜色

和 1 套浅颜色），队长佩戴队长袖标。

4、比赛服装号码必须与报名表一致，不得更改、无号。

5、守门员的比赛服装颜色必须与其他球员服装颜色有明显

区别。

6、比赛必须佩戴护腿板，球员可穿固钉、多钉、皮质足球

鞋，禁止穿金属钉足球鞋。

六、比赛日程安排

1、比赛日程由组委会制定，参赛球队必须严格遵守。

2、参赛球队因特殊原因，调整原定赛程，应征得对方参赛

球队及组委会同意。

七、竞赛礼仪规定

赛前、赛后采用握手仪式竞赛礼仪。

八、比赛弃权和罢赛

1、有未报名、或未通过资格审查、或处在停赛期、或正在

诉讼过程中尚未被允许参赛的球员代表某队参加了比赛，该球队



此场比赛按弃权处理。

2、超过赛程规定的时间 15 分钟未到达比赛场地或达不到比

赛最少人数要求，该球队此场比赛按弃权处理。

3、弃权的处理：

（1）一方球队比赛弃权，另一方球队以 3:0 获胜，如果比

赛实际比分超过 3:0 ，则以当时实际结果为准；

（2）双方球队比赛弃权，本场比赛均无成绩，计 0 分。

4、有下列情况之一属罢赛：

（1）并非因组委会认可的不可抗拒的原因，且未获得组委

会批准，未参加竞赛赛程规定的比赛；

（2）拒绝按照组委会安排参加补赛或改期的比赛；

（3）拒绝按照裁判员要求，在 5 分钟内恢复中断的比赛或

者在比赛结束前擅自离开比赛场地；

（4）中途退出比赛。

5、罢赛球队所有比赛的比分均计对方 3:0 获胜（无论比赛

是否已经进行），如果比赛实际比分超过 3:0，则以当时实际结

果为准。

6、由于罢赛所引起的全部责任由该球队承担。

7、纪律委员会可参照《黑龙江省足球协会纪律准则》和《全

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竞赛违规处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做出进一步处罚。

8、在遭遇不可抗力情况下，组委会可依据相关规定采取一

切其认为必要的措施和行动。



九、中止比赛

如因任何不可抗力因素或者其它任何原因，包括但不限于：

比赛场地不适宜比赛、天气原因、照明灯故障等事故，在正常比

赛时间结束之前，裁判员认为应中止比赛，则应当随后采取以下

措施：

1、比赛将被暂停 30 分钟，以等待情况得到有效改善后将比

赛重新开始，除非裁判员认定比赛可以提前重新开始。

2、比赛被暂停 30 分钟后，如果裁判员认为再延长一段时间

可恢复比赛，则可再延长 30 分钟。如果第二个 30 分钟后 比赛

仍不能恢复，裁判员必须宣布中止该场比赛。

3、在中止比赛情况下，组委会应在裁判员做出中止比赛决

定后 4 小时内决定比赛中止时的结果是否有效，或在考虑体育精

神及组织等因素前提下，决定是否进行补赛或重赛。

4、不可对本规程此条款提出申诉。

5、如果因不可抗力，比赛被宣布中止，此比赛应优先考虑

择期完成剩余的比赛时间，而不是重赛全场比赛，被中止时的比

分等情况依然有效。当组委会决定将比赛恢复完成时，具体应遵

循如下原则：

（1）比赛从原被中止时的比赛时点恢复，恢复时所有场上

球员、替补球员要与比赛被中止时一致。

（2）不能对替补球员名单中的球员进行增加、更换。

（3）不能增加可换人的次数。



（4）比赛的红、黄牌依然有效，被罚出场的人员依然不能

重新回到比赛场地参加比赛。

（5）所有与此比赛有关的其他处罚依然有效。

（6）恢复比赛的时间（在随后可预见的时间）与比赛地点

由组委会决定。

（7）由此可能产生的一切后续问题由主办方决定。

十、比赛取消

如果比赛由于不可抗力因素或者其它任何原因，包括但不限

于：比赛场地不适宜比赛、天气原因、照明灯故障等事故， 而

使比赛无法正常开始，则应随后采取以下措施；

1、决定重新安排本场比赛前，比赛将被推迟 30 分钟，除非

裁判员认定比赛可以提前开始。

2、如果裁判员认为再延长一段时间比赛即可开始，则可再

至多延长 30 分钟。如果第二个 30 分钟结束后比赛仍未开始，裁

判员必须宣布取消该场比赛。

3、在取消比赛的情况下，组委会应在裁判员做出取消比赛

决定后 4 小时内，在考虑体育精神及组织等因素前提下，决定是

否重新安排比赛，或是否采取其他必要行为，或决定延续该比赛。

除非纪律委员会做出其他决定，否则与该场比赛相关的措施依然

有效。

4、不可对本规程此条款提出申诉。

十一、奖励



1、比赛全部结束后，获得前三名的球队颁发奖杯与奖牌。

2、按比例评选各组别公平竞赛球队、最佳射手、最佳守门

员、最佳教练员、最佳裁判员。

十二、比赛监督

比赛监督由组委会指派，代表组委会按照相关规定和要求进

行赛前筹备和协调，对赛区工作和比赛全过程进行监督和指导。

十三、裁判长和裁判员

裁判长、裁判员依据黑龙江省足球协会裁判委员会制定的

《裁判员选派管理办法》进行选派。裁判员参加裁判工作，必须

遵守黑龙江省足球协会相关规定。

十四、比赛运营

1、赛事省足协统一运营。

2、承办方承担整体运营费用（包括会议、场租、安保、医

疗、宣传等）。

3、本次赛事为封闭性赛会制比赛，参赛球队需统一按照组

委会安排食宿，如私自离开赛区，组委会有权取消该队比赛资格，

情节严重的组委会将按照相关条例进行追加处罚。

4、参赛单位承担参赛队伍官员、球员保险费用、食宿、交

通和其他保障等的相关费用和其他可能的费用。

十五、红黄牌及停赛

1、在整个赛事中，同一名球员被出示黄牌累计 2 次，自动

停赛 1 场；球员第 1 次被出示红牌，自动停赛 1 场，红黄牌罚金



将重复累计，第 2 次被出示红牌，处停赛 2 场，第 3 次及以上

被出示红牌，处停赛 4 场。1+1 黄牌产生的红牌按红牌计，同时

此 2 张黄牌不计入累计黄牌。

2、黄牌、红牌和纪律处罚发生的停赛计入下一阶段的比赛。

3、被出示红牌的球员和球队官员必须离开替补席。

4、如有轮空、补赛或比赛场次日期调整，自动停赛按时间

顺序执行。如省足协纪律委员会针对相关情况做出加重或减轻处

罚的决定，以纪律委员会的决定为准。

十六、纪律处罚

1、赛会中违规违纪行为和事件，由纪律委员会根据比赛监

督、裁判长、裁判员的报告或其它视频材料等进行处理。

2、如果纪律委员会认为存在违规行为，则有权在无比赛监

督、裁判长、裁判员报告时启动调查程序。

十七、球员或官员使用暴力

在赛区，包括但不限于比赛场地、更衣室、训练场地和下榻

酒店，被裁判员或比赛监督报告的任何球员或官员的违反纪律行

为和暴力行为，将由组委会纪律委员会依照相关规程和规定进行

处理，并将处理结果上报主办方。

十八、仲裁

1、凡涉及主办单位、球队、球员、赛事官员的赛事相关纠

纷，须 24 小时内主动、快速、协商处置。

2、提请申诉时，须提交经领队签字盖章的申诉报告及完整



详实的举证材料；申诉处理结果将以邮件方式予以书面回复。

3、若对申诉处理结果存有异议，可依据相关规章制度及规

定程序提请仲裁。

十九、《规程》认可

提交报名单视为对本《规程》认可，必须无条件履行和遵守

各项条款；如果对本规程有疑义或不认可，可放弃本次比赛。

二十、未尽事宜

本规程解释权归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黑龙江省赛事办公室。

未尽事宜和由于不可抗力造成的事件由大赛组委会做出决议，该

决议为最终决议。


